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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惠州市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供销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运营有限公司、广东省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标

准与编码所、广东国惠膳餐饮有限公司、南粤食品水产有限公司、长马贸易有限公司、广东供销农产品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供销健康预制菜研究有限公司、惠州市供销绿色农产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优

予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永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领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明基水产集

团有限公司、惠州市新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惠州合正元种禽养殖有限公司、博罗县吴波畜牧水产有限

公司、博罗县泰美畜牧有限公司、香港百年顺香食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食顺香（广东）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永良、邓频、李文超、朱彬、张永强、宁燕凌、付国春、彭岚清、张乾明珠、

史根强、杨丽梅、陈纪新、区俊涛、林景初、褚瑞勇、王国勇、林媛、张西军、罗恒、林仁浩、吴能波、

张沉、范华荣、冯贤、郑永潮、郑辉纯、何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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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 东坡大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 东坡大肉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

运输、贮存和销售、追溯和召回、管理体系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3.1定义的非即食即热预制菜东坡大肉的生产、检验及流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T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695.19  肉与肉制品 取样方法 

GB/T 9695.31  肉制品 总糖含量测定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GB/T 13662  黄酒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27302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速冻方便食品生产企业要求 

GB/T 27341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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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GB/T 35883  冰糖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 1193  姜 

SB/T 10416  调味料酒 

SN/T 4921  进出口食用动物、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WQ 1-23：T/GBAS 17.1  安全基础要求 畜禽肉及副产品 第1部分：畜肉及副产品 

WQ 1-35：T/GBAS 23  安全基础要求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WQ 1-36：T/GBAS 24  安全基础要求 调味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预制菜 东坡大肉 prepared dishes-Dongpo braised chunks of pork 

以带皮五花肉为主要原料，配以葱、姜、冰糖、生抽、老抽、黄酒、食用盐、料酒、植物油、香辛

料等调味料，不添加食品添加剂，经原料处理、煮制、冷却、速冻等工艺制成的需经加热后方可食用的

预包装菜肴制品。东坡大肉介绍见附录A。 

4 技术要求 

原辅料要求 

4.1.1 原料要求 

五花肉应符合GB 2707及WQ 1-23:T/GBAS 17.1的规定，选取肥瘦相间，肥瘦层次3层以上的带皮五

花肉。 

4.1.2 辅料要求 

4.1.2.1 饮用水 

饮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1.2.2 植物油 

植物油应符合GB 2716及WQ 1-35：T/GBAS 23的规定。 

4.1.3 调味料要求 

4.1.3.1 葱 

葱应符合GB 2762、GB 2763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4.1.3.2 姜 

姜应符合NY/T 1193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4.1.3.3 冰糖 

冰糖应符合GB/T 35883及GB 13104的规定。 

4.1.3.4 生抽、老抽 

生抽、老抽应符合GB 2717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4.1.3.5 黄酒 

黄酒应符合GB/T 13662或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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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食用盐 

食用盐应符合GB 2721、GB/T 5461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4.1.3.7 料酒 

料酒应符合SB/T 10416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4.1.3.8 香辛料 

香辛料应符合GB/T 15691及WQ 1-36：T/GBAS 24的规定。 

生产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和GB 31646的相关规定，产品生产工艺参见附录B。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 

复热前 复热后 

组织形态 肉块完整，汁液浓稠 肉块完整，汁液浓稠 

色泽 红棕色或暗红色 红亮 

滋味、气味 无异味 味道醇厚，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口味还原度 —— 具有东坡大肉现制菜肴应有的口感和特征风味 

品质指标 

品质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品质指标 

项目 指标 

氯化钠（以NaCl计），% ≤3.0 

总糖，% ≤5 

脂肪，% ≤35 

蛋白质，% ≥8.0 

固形物含量，% ≥75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0.25 

安全指标 

4.5.1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污染物限量 

项目 限量 

铅（以Pb计），mg/kg ≤0.3 

镉（以Cd计），mg/kg ≤0.1 

总砷（以As计），mg/kg ≤0.5 

铬（以Cr计），mg/kg ≤1.0 

N-二甲基亚硝胺，μg/kg ≤3.0 

4.5.2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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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真菌毒素限量 

项目 限量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B2、G1及G2之和），μg/kg ≤10 

4.5.3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定，以/25g 表示）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5 0 0 ——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 CFU/g 1000/g 
a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GB 4789.1。 

净含量 

实际含量应准确反映其净含量，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所标注的净含量。 

5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分析 

取适量样品置于白瓷盘内，在自然光下目测其色泽、状态、杂质，按产品包装或标签上标明的食用

方法进行熟制后鼻嗅其气味，品尝其滋味。口味还原度由感官评价小组（5位及以上专家评价员或优选

评价员）对照东坡大肉现制菜肴的口感和特征风味对试样进行口味还原度评价，讨论后形成符合或者不

符合的结论。 

品质指标检验 

5.2.1 氯化钠 

氯化钠按GB 5009.44规定的方法测定，氯化钠（以NaCl计）与氯化物含量（以Cl
-
计）之间的换算系

数为1.65，GB 5009.44测定结果乘以1.65为氯化钠含量（以NaCl计）。 

5.2.2 总糖 

总糖按GB/T 9695.31规定的方法测定。 

5.2.3 脂肪 

脂肪按GB 5009.6规定的方法测定。 

5.2.4 蛋白质 

蛋白质按GB 5009.5规定的方法测定。 

5.2.5 固形物含量 

固形物含量按GB/T 10786规定的方法测定。 

5.2.6 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按GB 5009.227规定的方法测定。 

安全指标检验 

5.3.1 污染物限量 

5.3.1.1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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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按GB 5009.12规定的方法测定。 

5.3.1.2 镉 

镉按GB 5009.15规定的方法测定。 

5.3.1.3 总砷 

总砷按GB 5009.11规定的方法测定。 

5.3.1.4 铬 

铬按GB 5009.123规定的方法测定。 

5.3.1.5 N-二甲基亚硝胺 

N-二甲基亚硝胺按GB 5009.26规定的方法测定。 

5.3.2 总黄曲霉毒素限量 

总黄曲霉毒素按SN/T 4921规定的方法测定。 

5.3.3 微生物限量 

5.3.3.1 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按GB 4789.4规定的方法测定。 

5.3.3.2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按GB 4789.30规定的方法测定。 

5.3.3.3 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按GB 4789.10规定的方法测定。 

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组批 

在同一场所、同一投料、同一时间段完成预处理、加工、包装等生产工序的同品种、同规格的计为

一个批次。 

抽样 

按GB/T 9695.19中规定的方法取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项目及留样的需要。 

出厂检验 

6.3.1 每批产品应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净含量。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每半年 1 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行

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时； 

b) 正式投产后，如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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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判定规则 

当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时，则判为合格产品。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要求时，使用留样或对

同批产品再次随机抽取样品进行复检，若结果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产品，如

复检项目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7 标签标识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同时符合 GB 7718、GB 28050、香港《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

(第 132 章附属法例 W)）和澳门《订定供应予消费者之熟食产品标签所应该遵守之条件》（第 50/92/M

号）。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识解冻和食用方法。烹饪方法见附件 C。 

 

8 包装 

采用塑料包装的材料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采用其他材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准

和有关规定。 

9 运输、贮存和销售 

产品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或其他杂物混合贮存和运输。 

产品应贮存在≤-18 ℃的冷库内，温度波动应控制在±2 ℃以内。 

产品应采用符合 GB 31605规定的冷链运输。 

产品应在≤-18 ℃的冷柜中存放销售。 

10 追溯和召回 

生产企业应建立产品信息化追溯系统，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

有效追溯。 

应配合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和食品安全主管部门进行相关追溯和召回工作，避免或减轻危害。 

针对所发现的问题，食品经营者应查找各环节记录、分析问题原因并及时改进。 

11 管理体系要求 

生产企业宜按照GB/T 27302、GB/T 27341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等体系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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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预制菜 东坡大肉菜肴简介及图片 

在《中国名菜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惠州的“东坡大肉”是五款以“东坡”命名的肉类

菜肴之一，其余四款分别为湖北黄州的“东坡肉”、浙江杭州的“东坡肉”、河南开封的“清汤东坡肉”、

四川眉山的“东坡肘子”。东坡大肉飘香千年，已成为当地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大菜，家有喜事也会选

择用这个菜肴来宴客。 

惠州的东坡大肉与江浙地区的东坡肉不同，其甜度和制作方法得到改良，更适合本地口味，是一道

具有惠州特色的美味菜肴。“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惠州东坡大肉从选材到制作都是非

常讲究。选材上，要选择一层瘦一层肥的五花肉；烹煮过程中，讲究慢火、少水、多酒，并佐以冰糖、

八角等配料来调色调味。成品菜红得透亮，色如玛瑙，入口软而不烂，肥而不腻。 

 

 

图A.1 未解冻的预制菜 东坡大肉 

 

图A.2 自然解冻后的预制菜 东坡大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9B%E7%91%99/2624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5%E8%80%8C%E4%B8%8D%E8%85%BB/503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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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复热后的预制菜 东坡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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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预制菜 东坡大肉生产工艺流程 

B.1 生产工艺流程 

预制菜 东坡大肉生产工艺流程见图B.1。 

 

图 B.1 生产工艺流程图 

B.2 生产步骤 

B.2.1 原料验收 

B.2.1.1 五花肉 

肌肉红色均匀，有光泽，脂肪洁白，外表微干或微湿润，不粘手。弹性良好，压后凹陷立即恢复。

具有鲜猪肉正常气味，无泥污、血污、肉边整齐、无碎肉、碎骨，按标准部位分割、精肉无多余脂肪。 

B.2.1.2 姜 

外观色泽一致，新鲜饱满，具有该品种的正常气味，无明显缺陷，包括腐烂霉变、日灼伤、异味、

冷害、冻害、病虫害及机械伤。因失水等原因导致的表皮变色、萎缩、腐烂的比例在3 %以下。 

B.2.1.3 葱 

叶翠绿、饱满充气、均匀细长，鳞茎洁白、挺直，香味浓郁。 

B.2.1.4 香辛料 

无虫蛀、霉变等异常。 

B.2.1.5 其他辅料 

供应商资质齐全，包装完整，在有效期内。 

B.2.2 配料 

产品配料用量参见表B.1。 

表 B.1 配料表 

名称 用量 

猪五花 40 kg 

黄酒 15 L 

冰糖 1 kg 

饮用水 5 kg 

植物油 1 kg 

生抽 3 kg 

老抽 1.6 kg 

姜 500 g 

葱 250 g 

甘草 40 g 

八角 20 g 

草果 20 g 

原料验收 配料 蒸煮 切配 焖煮
冷却、包

装
速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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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名称 用量 

桂皮 20 g 

香叶 10 g 

B.2.3 蒸煮 

将五花肉放入蒸锅蒸煮30 min至熟透。 

B.2.4 切配 

B.2.4.1 姜切片，葱挽成葱结。 

B.2.4.2 五花肉切成大小均匀（4 cm4 cm5 cm）的方块。 

B.2.5 焖煮 

B.2.5.1 植物油烧热，加入葱、姜炸出香味，将油过滤备用。 

B.2.5.2 将五花肉放入炖煮锅，加入过滤后的植物油、香辛料、冰糖、生抽、老抽、黄酒、饮用水中

火焖煮 30 min后加入食用盐继续焖煮 50 min。 

B.2.6 冷却、包装 

B.2.6.1 出锅温度 80 ℃以上，肉汁分离，分别放入冷却机 30 min内冷却至 5℃。 

B.2.6.2 按每份包装 350 g，肉 4块（约 300g），汤汁约 50g 的分量进行包装。 

B.2.7 速冻 

包装好的产品进入速冻库速冻。 

 

 

 



T/HZBX 065—2023 

11 

 
 

附 录 C  

（资料性） 

预制菜 东坡大肉食用方法（示例） 

C.1 食用方法 

预制菜 东坡大肉在自然解冻后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烹饪： 

—— 水煮法：沸水加热约 8 min～10 min后即可食用。 

—— 蒸制法：蒸制加热约 10 min后即可食用。 

—— 微波加热法：撕开小口微波加热约 5 min～8 min后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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